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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配置之苑別接受照顧評估 

行政室 

繳交保證金 
 

社工科 

審查入院各

項證明文件 

填具入院通報單 

保健科 

健康評估 

函文，副知公所及家長 

 
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，個案已入院接受照顧 

函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定補助比例 函文，副知公所及家長 

通知服務對象家屬護送來院 函文，副知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、公所及家長 

候缺服務對象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定補助比例 

請家屬帶至體檢 

檢視體檢

符合 

應隔離治療或採取適當

的感染管制措施至醫師

診斷無傳染他人之虞 

不符合 

(患具有傳染力 
之疾病) 


